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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和教学质量提升

项目
明溪县教育局 615.11

1.班主任津贴：高中阶段每班每月500元；义务教育及幼儿园每班每月400元。全年按10个月计算，按考

评等级及班生规模实行差别化发放。

2.中学培优补差：课时补助按每节课50元标准；辅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按获奖等次进行奖励 。

3.课后服务补助：按课后服务班级数量每班每年5000元补助。

4.教学质量奖：按教学质量考评结果计算。

5.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师名校长补助:按实际认定人数及等级发放。

6.慰问金：每年以县委、县政府名义评选100名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由县政府给
予每人1000元慰问金。

2 教师补助 明溪县教育局 139.7

1.公费师范生补助：每人每年6000元，用于学费及住宿费补助。

2.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按距离县城城区远近，每人每月230-750元不等。

3.师范类本科毕业生教师补助：按每人每月500元，连续享受3年。

3 税改教育专项 明溪县教育局 156
每年税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定额补助 156万元。按小学每生每年20元、初中每生每年30元标准安排农村

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其他资金按照实际用于民办退养金、改善办学条件等。

4 教育附加及基金支出 明溪县教育局 550 根据项目资金需求实际及教育费附加征收情况 ，投入教育用于校舍修建及设备采购等方面 。

5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 明溪县教育局 125.23

1.营养餐资金：对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寄宿生及建档立卡 、低保家庭寄午餐学生每生每年补助 1000元

（省补助80%，县配套20%）；县政府对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寄宿生给予伙食补助每生每年 1400元。

2.生活补助：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建档立卡、低保、孤残、烈士或优抚家庭学生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补助生活费，其中寄宿生按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的标准补助，非寄宿生按小学

每生每年500元、初中每生每年625元的标准补助（省补助80%，县配套20%）。

3.免作业本资金：按小学每生每年30元、初中每生每年40元补助（省补助80%，县配套20%）。

6 学生资助补助 明溪县教育局 39.06

1.高中国家助学金及免学费（省补助80%，县配套20%）：高中国家助学金按一档每生每年3000元、二档

每生每年850元标准发放（4.76万元）；免学费按每生每年1600元拨付（1.68万元）。

2.中职国家助学金及每学费（省补助80%，县配套20%）：中职国家助学金按每生每年2000元标准发放

（2.20万元）；中职免学费按实际学生人数及标准拨付 （24.61万元）。

3.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省补助80%，县配套20%）：按一档每生每年2000元、二档每生每年1000元标准

发放。（3.26万元）

7 高中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明溪县教育局 10

用于支持县一中“高中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探索基于分层分类 培养模式，构建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和

全程贯通培养机制，加大学生个性化培养力度，加强高中学校与高水平大学或科研机构合作 ，增强我县

普通高中参加“双一流”高校自主招生竞争力。

8
特殊教育“两免一补”

补助
明溪县教育局 2.47

1.特教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按每生每年 9500元*20%标准拨付；                               2.用于

明溪县城关小学附属特教班2024年日常办公经费支出。

9
编写地方读本及思想政

治工作研修
明溪县教育局 10

用于加强学校德育工作队伍建设，组织和选派学校政教处、班主任、共青团干部、少先队辅导员和思政

教师等中小学校德育工作骨干参加思想政治工作研修培训 ，提高德育工作队伍整体素质。

10 继续教育经费 明溪县教育局 261.2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加强县域教师队伍建设和优化，推进县域教育均衡发

展，促进教育公开，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建议保留。

11 农业农村档案业务经费 明溪县档案馆 1.92 用于农业农村档案管理

12
村（居）文书兼职档案

员补贴
明溪县档案馆 11.52 用于村（居）文书兼职档案员补贴的发放

13 档案保护经费 明溪县档案馆 26.16 用于馆藏档案的抢救、保护

14 设备维修维护费 明溪县档案馆 2 用于档案馆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

15 绿化及外墙清洗项目 明溪县档案馆 5.5 用于绿化的定期养护及外墙清洗

16 水电费 明溪县档案馆 42 用于档案馆水电费支出

17 促进建筑业发展专项 县住建局 800
根据《关于印发明溪县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明政规[2022]7号），对符合条件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晋升等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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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兑现房地产优惠政策奖

励
县住建局 150

根据《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延续执行稳定住房消费支持刚性住房需求若干意见的通知 》（明政文〔2016

〕62号），对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按照标准予以补助

19 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 县发改局 300
用于支持《关于印发《明溪县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八条措施 （试行）》的通知》（明政办〔2023

〕31号）涉及奖补对象，管理办法参照关于印发《现代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 四领一促工作考评经 县发改局 150 用于兑付“四领一促”活动工作经费奖励

21 救灾物资储备采购资金 县发改局 20 用于救灾物资储备采购

22 化肥冬储贴息 供销社 8 用于农资经营企业化肥冬储资金的利息补贴

23 农村公路养护 县交通局 236.38 用于我县纳入养护范围的农村公路小修 、大中修、水毁修复、养护管理等费用支出

24
墟日班车预约客车运营

补贴
县交通局 41

用于我县为实施“村村通客车攻坚工程”，在各乡镇开通“墟日班车”和“预约客车”所需运营经费的

支出

25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县工信局 531.7 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26 技术研究与开发 县工信局（科技局） 441.04 用于科技奖励及企业研发投入

27 农房叠加保险保费 县应急管理局 5.25 用于农房叠加保险保费补贴支出

28
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

建支出
县应急管理局 120 用于援助及救灾支出、自然灾害等保险支出、其他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

29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1332.08 用于农村低保、城乡特困、城市低保、儿童福利、税改五保户等支出

30 社会人员高龄补贴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230.4 用于社会人员高龄补贴

31 完全失能老人护理补贴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0.19 用于完全失能老人护理补贴

32 养老服务补助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165.08

用于民办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民办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农村幸福院奖补、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在职奖补等支出

33 残疾人两项补贴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132 残疾人两项补贴

34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6.92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35 福利彩票公益金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0 福利彩票公益金

36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6 用于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出

37 人才培训    乡镇卫生院 10 用于人才培训支出

38 基本药物制度    乡镇卫生院 32 基本药物制度支出

39 基本公共卫生    乡镇卫生院 164.39 基本公共卫生支出

40
提升乡村医生业务能力

（资格奖励）
   乡镇卫生院 5.76 提升乡村医生业务能力（资格奖励）

41 残疾人事业费 县残联 262.72 残疾人事业支出

42 普惠医联保（残疾人） 县残联 16.7 为残疾人购买普惠医联保

43
计划生育补助（农村独

女领证户、二女绝育户

女孩上大学奖励金，计

  县计生协会 5.25 用于农村独女领证户、二女绝育户女孩上大学奖励，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支出

44 本科定向委培生学费 县卫健局 65 本科定向委培生学费

45 计划生育补助 县卫健局 184 用于贡献奖励、奖励扶助、特别扶助、慰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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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英烈基金 县公安局 30 用于公安英烈基金会定向基金、干警抚恤补助、优抚慰问等支出

47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三

项人性化”社会保障经

费

县委政法委 35.4 用于办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伤害社会保险 、救治救助基金、以奖代补监护管控等支出

48 扫黑除恶专项经费 县委政法委 50 用于涉黑涉恶线索举报奖励、日常业务和案件办理等支出

49
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

项目（一事一议）资金
县财政局 300 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县级配套资金

50 动物疫病防控经费 县农业农村局 8 用于强制免疫补助，强制免疫疫苗经费县级需配套10%等支出

51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县农业农村局 6 用于养殖和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52
县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

经费
县农业农村局 5 县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资金

53 松材线虫病防控经费 县林业局 300 用于死亡松树清理、松墨天牛综合防治、疫木监管、疫情监测等

54
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

项目（一事一议）资金
县财政局 300 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县级配套资金

55
耕地保护专项及自然资

源规划调查经费
县自然资源局 6000 用于补助跟地恢复项目、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及后期管护费等支出


